○○○○函
受文者：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主  旨：為申請列席○○○會議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  明：

    一、吾等為○○○當地居民及環境相關團體成員，且○○○開發基地內私有土地及民宅，大部分業主為○○里里民，是該開發案對吾等之權益有重大影響，吾等亟欲關懷○○○會議研商內容。
    二、又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4條第2款：「環境影響評估：指開發行為或政府政策對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事前以科學、客觀、綜合之調查、預測、分析及評定，提出環境管理計畫，並公開說明及審查」第10條第1項：『主管機關應於公開說明會後邀集…團體…居民代表界定評估範疇』、同法第11條：『開發單位應參酌…團體及當地居民所提意見，編制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初稿，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前項評估書初稿應記載下列事項：…十二  對當地居民意見之處理情形…』、同法第12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收到評估書初稿後三十日內，應…邀集..團體及當地居民，進行現場勘查並舉行公聽會….」。可知：團體及當地居民之意見參與對環境影響評估十分重要。
    三、另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旁聽要點第2點：「當地居民、居民代表、相關團體，得依本要點規定申請旁聽本署環境 影響評估審查相關會議（包括初審會議、專家會議及委員會議，以下合稱本會議 )」可知：吾等團體成員及居民代表，確有權利申請參加○○○會議。
    四、綜上，吾等爰依政府資訊公開與環境影響評估法揭櫫之公民參與精神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旁聽要點第2點申請列席參加○○○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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